转发关于2010年开展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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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社会发展局），各直属学校（幼儿园）：

现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2010年开展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粤教继〔2010〕28号）文转发给你们，结合珠海市实际，就今年开展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组织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根据文件要求，非师范类毕业人员申报教师资格证须取得《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测试合格证，本市“两学”测试有关要求及安排见《关于组织珠海市2010年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的通知》（附件2）。

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报名

根据省教育厅工作部署，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从今年开始实行网上报名。经审核符合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申请人须在广东省教师资格网上完成“网上申报”、网上提交申请信息、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由各相关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进行审核确认。申报人员可直接登录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网（网址：http://jszg.gdhed.edu.cn）下载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有关表格（见附件3），按要求填写并核对申报信息，准备思想品德鉴定、普通话水平测试、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补修、体格检查、学历认证等认定材料，交由相关认定机构审核。

（一）受理教师资格申请的时间和地点
 1、受理时间：2010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申请人材料审查合格后方可进行网上报名。

2、受理教师资格申请及现场确认地点：

（1）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由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培训部受理。地址：珠海市人民东路112号，联系人：马老师，联系电话：2124126。                                                          

（2）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受理。各区受理部门信息如下：

香洲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受理珠海市区、高新区、万山区、香洲区人员的申报及认定）。联系人：江风，联系电话：8530877；

金湾区教育局（受理金湾区、高栏港区人员的申报及认定），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7263395； 

斗门区教育局人事股（受理斗门区人员的申报及认定），联系人：吴老师、黄老师，联系电话：5529700。

（二） 网上报名时间：2010年10月8日凌晨至10月23日凌晨，网址：http://jszg.gdhed.edu.cn的“网上报名”栏（网上报名需上传近期免冠半身正面照片，大小在20k以内，像素为114（宽）×156（高），照片扩展名为JPG，上传的照片须与体检表、上报的纸质申请表上照片一致）。
（三）申报材料及相关要求：

1、由本人填写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

2、《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3、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5、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6、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或当地人才交流中心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

7、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8、近期小1寸免冠半身正面照片1张（与贴在申请表和体检表上的照片同底）。

9、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及虽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学历但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历要求不一致的申请人，还需提供学习相应层次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10、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或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11、除在编正式教师外，其他申请人还需提供由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定中心出具的学历鉴定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将上述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装入自备纸质档案袋中并将《珠海市面向社会教师资格认定档案袋封面》（附件4）贴于档案袋正面，由各相关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审核后留存，个人证件原件经审核后退还申请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及时通知申请人于受理期限终止前补齐，必要时，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要求其提供更为详细的证明材料。

三、认定收费

教师资格认定收费标准按粤教继〔（2010）28号〕文的规定执行。

四、体格检查

申报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统一到珠海市人民医院进行体检；申报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人员的体检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

五、证书的办理和发放

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的统一安排，根据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每次申领时间之前认定的实际数据（即全部审核并编号完毕的实际数据）核发教师资格证书。

需补发、换发的教师资格证书的，则按照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规范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工作的通知》（教资字［2009］17号）规定执行。

各区认定机构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遵循教师资格认定程序，认真做好教师资格认定中材料受理、信息校对工作，特别要严格审核申请人员的学历证明材料和思想品德鉴定，严格把好教师资格入口关，做好有关报名信息的统计工作，填报教师资格认定审核表（附件5）；按照粤（粤教继〔2010〕28号）文的有关要求，使用新版的信息管理系统录入数据，于2010年11月30日前完成信息录入和生成证书编号，将认定数据、名册以及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总结报市教育局教研中心师训部统一上报市教育局人事科。
联系人：马老师，电话：2124126
附件：1、《关于2010年开展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粤教继〔2010〕28号）

2、关于组织珠海市2010年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的通知

3、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有关表格

4、珠海市面向社会教师资格认定档案袋封面

5、珠海市教师资格认定审核统计表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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